建國100-攜手〝垃〞分類 樂活綠屏東 
資源回收 環保愛地球宣導活動 
－「創意繪畫圖文比賽」活動辦法
1、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屏東縣政府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承辦單位: 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
2、 繪畫圖文主題 
以「攜手〝垃〞分類 樂活綠屏東 資源回收 環保愛地球」為主題創作，創作作品以整張圖直接表達，藉由圖文創作來表達「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環保愛地球」的概念。
3、 徵件日期:即日起至100年11月7日止（以郵戳為憑）。

4、 參賽對象與組別

一、參賽對象：屏東縣各國小、國中及高中學校

二、參賽組別:

    1.國小低年級組(國小1、2、3年級)
    2.國小高年級組(國小4、5、6年級)
         3.國中組
         4.高中組

伍、收件規格

1.八開圖畫紙（39.5×27.5㎝），不須裱褙或襯紙，尺寸不符者不予評分。

2.畫材:素描、粉彩筆、水彩、油畫、蠟筆等平面作品。
3.作品直式、橫式均可，每人限繳交一件作品。

4.報名表格請統一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參賽者資料請詳實填寫，未填寫報名表一律取消資格。
陸、收件方式
1.親臨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繳件，請至廢棄物管理科洽許美蘭小姐。
2.郵寄繳件請寄至:屏東市自由路271號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收，並請於信封袋外填寫參加「創意繪畫圖文比賽」。

柒、評審方式
邀請美術及環保專家組成評審團，評選出特優、優等及佳作。
捌、獎勵方式

1.特優（每組各三名）頒發獎牌一面及獎品（1200元圖書禮卷），學校指導老師獎牌一面。
2.優等（每組各五名）頒發獎牌一面及獎品（600元圖書禮卷），學校指導老師獎牌一面。
3.佳作（每組至少10名）精美小禮物及頒發獎牌一面，學校指導老師獎牌一面。
4.指導老師所指導學生超過1名以上獲獎者，以頒發最佳獎項獎牌一面為原則，並建請屏東縣政府教育處酌予獎勵。
玖、頒獎與展出
1.得獎作品將於100年11月15日公佈於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並以電話通知得獎者。
2.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同意得獎作品非營利展出於網站或相關刊物及宣導活動現場展出。

3.本次獲獎作品將於100年11月20日『建國100-攜手〝垃〞分類 樂活綠屏東 資源回收 環保愛地球』宣導活動中進行頒獎及展出。 
拾、注意事項
1.曾於國內外參賽或參展作品不得參賽。

2.參賽作品應為本人之創作，不得抄襲，如經檢舉將追回獎品及獎牌，有關刑責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3.參加作品一律不退件，需保留作品原件或要求退件之作品，請勿參加比賽。

4.著作權屬主辦單位所有，並有出版及相關使用權利。
5.報名表請以正楷書寫工整，並填寫完整聯絡方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以利主辦單位聯繫，填寫不完整者致得獎無法聯繫，將喪失得獎權益。

6.凡參加本活動者，即視同遵守本簡章之各項規定，本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

7.本活動辦法如有疑議，以主辦單位解釋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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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繪畫圖文比賽」活動報名表

	參賽學生姓名
	
	報名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國小1-3年級)
□國小高年級組(國小4-6年級)
□國中組
□高中組



	生日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名稱
	
	

	班級
	       年      班
	

	家長姓名
	
	

	指導老師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學 校）              （行動電話）

（聯絡人）             （住 家）

	參賽者聲明
	報名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已詳細閱讀並同意本活動辦法及相關注意事項，特此聲明。


活動洽詢聯絡電話:08-7667788 蔡小姐或08-7351911分機330許小姐
1

